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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校名 教評會審查方式及學校需求 備註 

1 桃園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60﹪、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4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具教學熱忱且能配合本校各領域配課及行政業務安
排者。 

（二）英文科教師能擔任本校英語資優資源班課程者為佳。 

(三)輔導科教師需擔任本校專任輔導教師。 

 

2 青溪國中 

一、 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60﹪、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4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輔導：具有團輔、諮商、認輔、中輟生輔導經驗，能
擔任兼任輔導老師，並具備國文、英文或數學等第
二專長為佳。 

(二)童軍：具教學熱忱，能指導童軍團，並擔任團長，且
能擔任行政職務為佳。 

(三)歷史：具教學熱忱，能擔任導師或行政職務，並能配
合課後輔導、補救教學等課程者為佳。 

三、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 

須經教評會同意，始能轉任一般教師。 

 

3 文昌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是否符合學校需
求 度 3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共同項目： 

擔任導師職務或行政組長為佳、配合課後輔導教學、各項
比賽指導及配合各項學校行政業務執行。 

(二)個別項目： 

 



1.數學：須指導科展及各項數學競賽。 

2.理化：須指導科展及各項科學競賽。 

3.歷史：須指導學生參加領域競賽。 

4.輔導(專任輔導教師)：須具有團輔、諮商、認輔、中
輟生輔導經驗佳，擔任學生輔導工作。 

5.體育：須擔任體育社團及校隊指導老師，具運動專長
者尤佳。 

6.表演：須擔任話劇社團指導教師，指導學生參加各項
表演、競賽活動。 

4 建國國中 ◎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口試 100﹪。  

5 中興國中 

一、 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共同需求（理化、公民、輔導） 

1.配合學校擔任導師或行政職務。 

   2.配合課後輔導教學。 

   3.擔任語文競賽及各項比賽指導。 

   4.參加各校競賽。 

   5.配合各項學校行政推廣執行。 

(二）個別需求： 

輔導：具有團輔、諮商、認輔、中輟生輔導經驗，並擔任
輔導活動課程或擔任輔導老師職務或專任輔導老師。 

 

6 慈文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60﹪，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4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 

(一)共同需求 : 

1.配合學校擔任導師或行政職務。 

2.配合課後與寒暑假輔導教學暨補救教學。 

 



3.擔任各項競賽指導老師。 

4.參加各項競賽活動。 

5.配合學校校務發展各項業務之推動與執行。 

(二)特殊需求 : 

1.理化:指導科展暨各項競試活動擔任數理資優方案
培訓教學活動，具有地科第二專長者為佳。 

2.生物：指導科展暨各項競試活動，擔任數理資優方
案培訓教學活動。 

3.健教:指導各項競試活動。 

4.童軍:擔任童軍團團長，配合課程推展各處室相關
業務活動。 

三、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 

7 福豐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是否符合學校需求
度 3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符合下列條件為佳） 

(一）輔導 

1.擔任專任輔導教師，具備綜合活動領域教師證為
佳。 

2.不授課，具備團輔、諮商能力。 

3.若欲轉任普通班教師，須經本校教評會同意。 

（二）特教 

1.自備交通工具（汽車或機車）。 

2.依學校需求擔任各種特殊教育班別（資源、巡迴）
職務。 

 

8 同德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30﹪、是否符合學校
需求度 2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共同項目 

能擔任導師職務、行政組長、配合課後輔導教學、各
項比賽指導及配合各項學校行政業務執行者為佳。 

 



（二）個別項目 

1.數學：課餘時間需指導數理資優社團。 

2.英文：課餘時間需指導英語文資優社團。 

3.理化：課餘時間需指導數理資優社團。 

4.體育：課餘時間需指導田徑隊或球隊。 

9 大有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80﹪、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20%。 

(一)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輔導：具有綜合領域授課能力，能配合學校配課。 

(二)英語：須協助指導學生各項英語競賽。 

三、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 

 

10 會稽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100﹪。 

（二）總成績達 8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符合下列條件者為佳）： 

（一）具協助學生學習及生活自理能力熱忱。 

（二）全力配合特教業務，輔導特教學生。 

三、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 

 

11 大竹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7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是否符合學校
需求度 1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能完全配合課後輔導及行政工作者為佳。 

三、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 

 

12 南崁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7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30﹪，上列 2項成績均
不得低於 70 分。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國文：  

以能指導學生參加校內外語文競賽，積極推展閱讀教
育，並擔任行政組長或導師職務者為佳。 

（二）數學、理化、生物：  

以能指導學生參加校內外競賽，並擔任行政組長或導師
職務者為佳。 

（三）地理： 

以能指導學生參加校內外競賽，並擔任行政組長或導師
職務者為佳，需搭配社會領域課程。 

三、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 

13 山腳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6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40﹪、是否符合學校需
求度 0 %。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輔導活動科老師具教學熱忱並擔任綜合活動科教師為
佳。 

(二)專任輔導教師擔任學校專任輔導教師工作。 

 

14 光明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6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30﹪、是否符合學校需
求  度 1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擔任學校導師或行政職務。 

(二)配合學校課後與暑期輔導教學活動。 

(三)配合學校各項教學計畫、行政業務推動與執行，並同
意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輔導。 

(四)輔導：具有團輔、諮商、認輔、中輟生輔導經驗。 

三、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 

 



15 大園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6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是否符合學校
需求度 2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擔任導師、行政兼職。 

(二)協助課後輔導教學。 

(三)特教科：協助特教行政工作。 

 

16 竹圍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是否符合學校
需求 度 3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共同項目： 

      能擔任導師職務或行政組長、配合課後輔 

      導教學；配合寒、暑假學藝活動教學、各 

      項比賽指導及配合各項校行政業務執行 

      者為佳。 

(二)個別項目（符合下列條件者為佳） 

1.國文：協助並培訓國語文競賽，能開辦書 

            法社團，積極參與閱讀認證。 

2.數學：開設數學研究社團，並指導科展及各    

            項數學競賽，協助數理資優教育。 

3.理化：開設自然科學研究社團，指導科展及 

            各項科學競賽，並能配合學校需求教 

         授生物或地科課程為佳，協助數理資 

         優教育。 

4.歷史：配合學校需求發展各項主題課程。 

5.家政：協助管理專科教室，配合學校需求發 

            展各項主題課程。 

三、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 

 



17 大溪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4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30﹪、是否符合學校需
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擔任學校導師或行政職務。 

(二)配合學校課後與暑期輔導教學活動。 

(三)配合學校各項教學計畫、行政業務推動與執行，並同
意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輔導。 

三、特殊需求（符合下列條件者為佳）： 

◎美術科： 

(一)親自參加及指導學生參加校內外藝文競賽及相關活
動。 

(二)能推動學校特色課程，指導學生表演性課程及社團活。 

 

18 仁和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 ﹪、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 ﹪、是否符合學校
需求度 30 %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必須能擔任組長職務。 

三、請配合於 7 月 16 日上午 11:40 至本校參與教評會審查。 

 

19 大崗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15 ﹪、是否符合學校
需求度 35%。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共同項目：必要時能擔任導師或行政組長。能配合辦
理學校活動、指導相關社團、以及指導學
生參加校外相關競賽。 

(二)分科項目： 

1.數學：同共同項目。 

2.理化：九年級地科合併教學，必要時能兼上七年級生
物。 

3.公民：以社會領域分科教學為原則，必要時能兼上地
理及歷史。 

 



4.輔導：能擔任兼任輔導教師，協助諮商輔導工作。 

三、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 

    以專責學生諮商輔導及相關工作為主，未來若有意轉
任一般教師，須經教評會同意。 

20 幸福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100﹪。 

(二)總成績達 8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共同項目 

能擔任導師職務或行政組長、配合課後輔 

導教學、各項比賽指導及配合各項學校行政業務執行者
為佳。 

(二)個別項目(符合下列條件者為佳) 

1.國文：協助語文競賽。 

2.理化：指導科展及各項科學競賽。 

3.特教： 

(1)具有特殊學生輔導能力，並同意利用課餘時間輔
導學生。 

(2)具備自編教材教具能力，並設計適合學生需求之
課程。 

(3)協助校內特教評鑑或疑似特殊學生轉介安置。 

(4)參加桃園縣心評教師訓練或其他特殊教育研習。 

 

21 龜山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10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 

 

22 
迴龍國民中
小學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80﹪、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2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共同需求 

 



1.具教學熱忱，參加及指導各種活動競賽者為佳。 

2.能配合本校各項行政業務推展者為佳。 

(二)個別項目(符合下列條件者為佳) 

1.特教： 

(1)具備自編教材教具能力，並設計適合學生需求之
課程。 

(2)具備學科補救彈性課程（如社交技巧、職業教育）
等教學能力。 

(3)參加桃園縣心評教師訓練或其他特殊教育研習
（包含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研習）。 

(4)能配合輔導室各項行政業務推展者為佳。 

2.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含輔系及雙主
修）且具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 

(2)中等學校輔導（活動）科/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
導活動專長教師證書。 

(3)能配合輔導室各項行政業務推展者為佳。 

三、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 

23 八德國中 

一、 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10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專任輔導教師：具有團輔、諮商、認輔、中輟生輔導經驗。 

三、本缺額為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24 大成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70﹪、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具教學熱忱配合學校擔任導師或行政職務。 

(二)配合課後輔導課教學。 

(三)地科、生物、公民科具備同領域合科教學能力。 

 



25 
永豐高中國
中部 

一、 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60﹪、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4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共同項目 

具教育熱忱且能配合本校課務及各項職務安排者為佳 

(二)個別項目 

1、公民；具備童軍科教學專長者為佳。 

2、輔導活動：具有團輔、諮商、認輔、中輟生輔導能
力，並具備綜合領域合科教學能力者為
佳。 

3、童軍：具備公民科教學專長者為佳。 

 

26 中壢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4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是否符合學校
需求度 4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錄取。 

二、學校需求： 

（一）家政：具有教學熱忱，能配合學校擔任導師、行政
工作，並具合科教學能力者為佳。 

（二）專任輔導教師： 

1、具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含輔系及雙主修)
且具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或具中等學校輔導(活
動)科/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教師證書。 

2、具有輔導熱忱，能配合學校輔導相關業務。 

 

27 平南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30﹪、是否符合學校
需求度 20%。 

（二）總成績達 8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共同需求： 

擔任導師、行政兼職，並參與新進教師專業成長計劃、配
合認輔、中輟生輔導工作、協助課後輔導及其他相關教學
活動者為佳。 

 



（二）特殊需求： 

1.英文： 

（1）能兼任英資班導師或行政職務者為佳。 

（2）具教學熱忱且能指導校外英語競賽或擔任相關社團之
指導教師者為佳。 

2.其他各科： 

（1）能兼任導師或行政職務者為佳。 

（2）具教學熱忱且教學時能提高學生興趣及能力，並能於
課餘時間進行補救教學者為佳。 

三、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 

28 平興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6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10﹪、是否符合學校
需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8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如獲聘任遵守相關法令及聘約準則。 

三、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 

 

29 新明國中 

一、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 

二、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是否符合學校需
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三、學校需求： 

   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具有團輔、諮商、認輔、中輟
生輔導經驗為佳。 

 

30 龍岡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是否符合學校需
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符合以下條件者為佳）： 

(一)擔任導師或行政組長職務。 

(二)配合課後輔導教學。 

(三)具教學熱忱，同意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輔導及指導各種

 



競賽，並配合各項行政業務推展。 

(四)體育科：能協助行政業務及任籃球教練。 

(五)輔導科：為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31 大崙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6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是否符合學校需
求度 2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特教科: 

(一)具有特殊學生輔導能力，並同意利用課餘時間輔導學
生。 

(二)能接受並勝任學校安排之導師職務。 

(三)具備自編教材教具能力，並設計適合學生需求之課程。 

(四)具備學科補救或彈性課程（如社交技巧、職業教育）
等教學能力。 

(五)能接受學校因學生需求所安排之課程。 

(六)協助校內特教評鑑或疑似特殊學生轉介安置。 

(七)參加桃園縣心評教師訓練或其他特殊教育研習。 

三、為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 

(一)提供家長及教師有關輔導知能之諮詢服務。 

(二)對教師轉介的學生予以個別輔導。 

(三)協助中輟生的復學輔導。 

(四)因應突發或危險事件進行班級團體輔導活動。 

(五)實施心理測驗並解釋測驗結果。 

(六)參加輔導專業知能進行研習。 

(七)參加個案研討會。 

 

32 興南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4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30﹪、是否符合學校需
求 度 3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符合下列條件者為佳）： 

專任輔導教師：具備個別及團體輔導諮商技巧及規劃執行
團體輔導之能力，能協助提升導師對個案輔導能力，能帶

 



領小團體活動，且具有參加各項教案設計之能力。 

33 內壢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7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3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符合下列條件者為佳)： 

    具教學熱忱且配合本校各領域配課及行政業務安排。 

(一)數學： 
1.擔任導師或行政工作。 
2.指導學生參加科展 
3.規劃數理資優方案課程。 
4.參加各項教案競賽及設計。 

(二)體育： 
1.擔任導師或行政工作。 
2.具教學熱忱並擔任球隊教練。 

(三)理化： 
1.擔任導師或行政工作。 
2.指導學生參加科展 
3.規劃數理資優方案課程。 
4.參加各項教案競賽及設計。 

三、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 

    依教育部補助設置國中小學輔導教師實施要點修正規
定進用。 

 

34 自強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是否符合學校需  
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擔任導師職務或行政組長。 

(二)配合課後輔導教學。 

(三)參加並協助各項競賽及各項比賽與指導（含科展）。 

(四)配合本校各項教學計畫、行政業務推動與執行，並同
意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輔導。 

(五)專任輔導教師：具有團輔、諮商、認輔、中輟生輔導
經驗。 

(六)體育：具教學熱忱並能指導女壘隊、男籃隊或田徑隊，
或可擔任生教組長者為佳。 

 



35 東興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30﹪、是否符合學校需
求度 2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各科共同需求： 

1.需擔任導師或行政組長工作。 

2.配合學校課務安排。 

3.配合各項校務執行教學計畫活動及發展教師專業評
鑑。 

4.指導各項競賽及社團活動。 

(二)各科各別需求： 

國文科： 

1.參加及指導國語文競賽，推動閱讀教育及寫作。 

2.配合寒暑假學藝課輔活動。 

3.協助編輯電子校刊，擔任認輔工作。 

地理科： 

1.配合學校(領域)多元議題融入教學。 

2.協助暑期、課後輔導。 

3.配合辦理國家地理知識競賽、網界博覽會等活動。 

4.配合辦理領域期末教學成長展。 

5、配合學校活動。 

公民科： 

1、配合領域教學。 

2、協助課後輔導。 

3、配合學校活動。 

家政科： 

1、擔任校內綜合領域閱讀種子教師 

2、配合領域相關活動 

3、配合學校活動辦理學生作品展 

4、接受學校課務需求及職務安排 

5、協助編輯電子校刊與擔任認輔工作 

 



特教科: 

1、具有特殊學生輔導能力，並同意利用課餘時間輔導學生。 

2、能接受並勝任學校安排之行政組長或導師職務。 

3、具備自編教材教具能力，並設計適合學生需求之課程。 

4、具備學科補救或彈性課程(如社交技巧、職業教育)等教
學能力。 

5、能接受學校因學生需求所安排之課程。 

6、協助校內特教評鑑或疑似特殊學生輔介安置。 

7、參加桃園縣心評教師訓練或其他特殊教育研習。 

8、修畢資優學分為佳。 

36 龍興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是否符合學校需
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8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具有輔導特殊學生能力，並同意擔任特殊學生之認輔
教師。 

(二)能夠接受並勝任學校安排之行政組長或導師職務。 

(三)具備學科補救教學（國、英、數第二專長證照）或彈
性課程教學能力者為佳。 

(四)具備自編教材教具能力，並同意參加縣內教材教具比
賽。 

(五)能夠接受學校安排之課程，並協助撰寫學生 IEP。 

(六)協助校內特教評鑑或疑似特殊學生之施測、轉介及安
置。 

(七)參加桃園縣心評教師訓練（並接案施測），或其他特殊
教育相關訓練研習。 

 

37 過嶺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70﹪、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30%。 

(二)錄取成績應達 80 分(含)以上。 

二、學校需求： 

(一)各科別需求： 

1.國文、英語：指導閱讀寫作、英語聽力訓練課程、培訓
語文競賽選手、編輯校刊等相關教學及活

 



動，擔任語文資優生培訓課程。 

2.數學：指導學生參加科展、競試、擔任數理資優生培訓
課程等相關教學活動。 

3.輔導、體育：除擔任領域學科教學外，應配合 
課程推展學校各處室相關業務。 

4.特教：除擔任特教資源班教學外，應配合推展學校各處
室及特教相關行政業務。 

(二)共同需求： 

1.除擔任領域學科教學外，應配合課程協助推展各處室相
關業務活動。 

2.需具有教學熱誠，配合學校職務需要，擔任行政或導師
工作；配合家長需求及學校運作，協助學生課業輔導活
動。 

3.需具有專業學科外之教學專長，配合教學行政需要彈性
配課或擔任社團指導教師。 

4.配合學校發展，應具有資訊融入教學之能力，參與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含教師專業成長、教學觀摩等相關教學研
究活動)。 

5.新進人員應於報到日起，擔任暑期課業輔導教學活動。 

38 楊梅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是否符合學校需
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表演藝術科 1名： 

   1.需能配合行政兼職或擔任導師。 

   2.具與其他領域教師共同發展課程之意願者為佳。 

   3.能配合學校活動指導演出及擔任社團指導老師為佳。 

(二)輔導活動科 1名：擔任「專任輔導教師」(依據教育部
補助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 

   1.有輔導熱忱且親師諮詢能力者。 

   2.有團輔、諮商經驗者。 

   3.有認輔、中輟生輔導經驗者為佳。 

 



39 仁美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 ﹪、是否符合學校
需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 二、學校需求： 

(一)具教學熱忱且配合本校各領域配課及行政業務安排者
為佳。 

(二)輔導活動科為專任輔導教師，能兼任輔導活動課程者
為佳。 

 

40 富岡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6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30﹪、是否符合學校需
求度 10%。 

(二)總成績達 8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擔任導師或組長。 

(二)能指導本校學生參加校內外競賽者為佳。 

(三)能擔任社團指導老師。 

(四)理化科以具有生物第 2專長者為佳。 

(五)參加本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 

(六)擔任認輔學生工作。 

三、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 

 

41 瑞原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5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共同項目 

能擔任導師職務或行政組長，配合本校各領域配課及各項
學校行政業務執行者為佳。 

(二)個別項目(符合下列條件者為佳) 

   1、國文：協助國語文競賽。 

   2、理化：指導科展及各項科學競賽。 

3、童軍：學生生活技能指導並具童軍專長資格。 

 



42 楊明國中 

一、 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6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是否符合學校需
求度 2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擔任導師或行政組長職務。 

(二)配合課後輔導教學。 

(三)具教學熱忱，參加及指導各種競賽，並配合各項行政
業務推展。 

(四)輔導活動：具團輔、諮商、認輔、中輟生輔導經驗者、
且具綜合領域合科教學者為佳。 

(五)歷史：具社會領域合科教學能力者為佳。 

(六)國文：具指導語文競賽經驗、閱讀種子教師認證者為
佳。 

 

43 
楊梅國中 

秀才分校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是否符合學校需
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整體需求： 

   1.秀才分校為住宿型慈輝班，學生為清寒暨家庭功能不
彰，中輟復學或中輟之虞者眾，教師須有多元適性教
學能力、耐心、愛心和包容力。 

   2.教師須配合輪流夜間值班，協助學生生活輔導事宜；
每週須配合學校排課需求固定上一至二天夜間課業
輔導課；寒暑假期間配合教育部補助情形及學校需求
到校上課及帶班。 

   3.需具備教學熱忱，教學時能提高學生興趣及能力，並
能於課餘時間進行補救教學。 

   4.具備學生輔導知能及諮商能力者佳，於課餘時間輔導
學生。 

   5.因教師員額編制特殊，正式教師均須兼任行政工作或
導師。 

   6.其他因應學校特殊性而生之交辦事項。 

(二)各科需求： 

   1.電腦：須負責網頁設置維護更新、資訊系統 

 



           維護及電腦設備維修……等工作；須具備領 

           域合科教學能力。 

   2.地理：須具備領域合科教學能力。 

   3.數學：須配課理化科。 

44 
楊光國民中
小學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是否符合學校需
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符合下列條件者為佳）： 

(一)表演藝術：能協助各項競賽與課後社團指導、擔任行
政職、配合本校各項行政業務推動者為佳。 

(二)增置專任輔導教師：能協助各項競賽與課後社團指
導、配合本校各項行政業務推動者為佳。任用依據教
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45 瑞坪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是否符合學校需
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共同項目: 能協助擔任行政職組長或導師，能配合課
後輔導教學，各項比賽指導及各項業務執行、教學觀
摩並有第二專長為佳。 

(二)各別項目: 

1.數學：需協助科展、各項數學競賽。 

2.理化：需協助科展、各項科學競賽。 

3.地理：需協助地理知識競賽及社會領域競賽。 

4.童軍：需擔任童軍團指導老師，協助童軍團業務運
作、協助配課公民。 

5.健教：需協助健體領域競賽。 

6.特教：需擔任資源班導師、協助特教行政業務。 

三、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 

 



46 觀音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30﹪、是否符合學校需
求 度 20% 

(二)總成績達 8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符合下列條件者為佳) 

(一)共同項目： 

    1、具教學熱忱，能配合課後輔導、寒暑假 

       學藝活動、補校教學、各項補救教學， 

       並參加及指導各項活動競賽。 

    2、能兼任導師或行政職務且配合本校各項 

       行政業務推展。 

(二)個別項目： 

1、輔導：具有團輔、諮商、認輔、中輟生輔導經驗，
並具備公民或理化等第二專長。 

    2、體育：能擔任棒球、羽球、籃球、木球…等校隊指
導教師，並指導學生參加各項體育競賽。 

    3、國文：參加及指導學生參加語文競賽、配合本校推
動閱讀、寫作教學。 

    4、理化：能指導學生參加科展、競試及各項創意科學
活動，並能擔任數理資優培訓課程等相關教
學活動。 

    5、童軍：能擔任本校男、女童軍團指導教師，並協助
本校校外教學之辦理。 

    6、(1)具協助身障學生學習及生活自理能力  

         熱忱。 

       (2)全力配合特教業務、輔導特教學生， 

         並輪調各種特殊教育班別教學。 

       (3)參加桃園縣心評教師訓練或其他特   

          殊教育研習。 

       (4)協助校內特教評鑑或疑似特殊學生 

          轉介安置。 

 三、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 

(一)具輔導熱忱，配合本校輔導行政之推行。 

(二)依本校需求進行個案諮商、團體諮商、親師諮詢服務。 

 



47 草漯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7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是否符合學校需
求  度 1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具有團輔、諮商、認輔、中輟生輔導經驗及規劃執行團體
輔導之能力。 

 

48 永安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7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30﹪、是否符合學校需
求度 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英文：需指導學生參加英檢，及在職進修取得任何一
項英師專長檢定者為佳。 

(二)數學：需指導學生科展者為佳。 

三、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 名: 需擔任專任輔導教師，且有
團輔、諮商、認輔、中輟生輔導經驗者為佳，需擔任
專任輔導教師。 

 

49 大坡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4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30﹪、是否符合學校需
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須兼任各項行政工作或導師工作。 

(二)須參加本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 

(三)須協助各項全縣學生藝文及科學等競賽。 

三、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 

(一)須具備三級輔導體制之輔導教師工作內涵之素養與熱
忱。 

(二)須參加本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三)支援校內重大業務。 

(四)轉任一般科任教師，須經教評會決議通過。 

 



50 龍潭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6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40﹪ 

(二)總成績達 8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共同需求：  

1.需具有教學熱誠，配合學校職務需要，擔任行政或導師
工作；配合學校需求，協助學生課業輔導活動課程。  

2.配合教學行政需要彈性配課或擔任社團指導教師。  

3.配合學校發展，應具有資訊融入教學之能力，參與教師
專業發展（含教師專業成長、教學觀摩等相關教學研究
活動。 

(二)國文：  

1.能親自參加及指導學生參加國語文競賽。  

2.能推動學校特色課程，指導學生閱讀與寫作課程。 

(三)英語: 

1.需指導學生參加各項英語競賽。  

2.擔任英語資優生教學課程等相關教學活動。 

(四)輔導：需擔任兼任輔導教師，具備個別及團體諮商技
巧及規劃執行團體輔導之能力，具有參加各項
教案設計之熱忱。 

(五)體育：具教學熱忱，具籃球或排球或桌球專長者，且
能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 

(六)理化： 

1.能指導學生科學性社團與競賽活動，配合管理專科教
室。擔任數理資優生教學課程等相關教學活動。 

2.具有理化、地科合科教學能力者。 

(七)童軍： 

1.配合培訓本校童軍團 

2.需具公民教師證第二專長者(八)生物： 

1.指導學生參加科展、競試。 

2.參與資優生培訓課程等相關教學活動。 

 

51 武漢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6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是否符合學校需
求度 2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理化： 

(一)具教學熱忱且配合學校行政業務及領域配課。 

(二)需指導科展及各項科學競賽。 

52 凌雲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100﹪。 

(二)總成績達 80 分以上始及格錄取。 

二、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一)具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含輔系及雙主修)且
具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或具中等學校輔導(活動)科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教師證書。 

(二)具有輔導熱忱，能配合學校輔導相關業務。 

 

53 石門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70﹪、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具正確教育理念、教學熱忱及的立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配合學校擔任導師或行政職務。 

(三)配合執行各項學校本位教學活動及學校行政業務。 

(四)指導學生參加校內外各項競賽。 

三、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 

 

54 介壽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7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30﹪ 

(二)總成績達 8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名。 

 


